
 

 

古坑鄉公所崎坪坵示範公墓及納骨堂收費標準表 

（單位：元） 

種 類 
 

樓 層 
納骨位 

管理

費 
合計 骨灰位 

管理

費 
合計 

第一、二、三

樓 一層 

18,000 

2,000 

20,000 15,000 

2,000 

17,000 

外鄉鎮 

54,000 

外鄉鎮 

56,000 

外鄉鎮 

45,000 

外鄉鎮 

47,000 

第一、二、三

樓 二層 

16,000 

2,000 

18,000 13,000 

2,000 

15,000 

外鄉鎮 

48,000 

外鄉鎮 

50,000 

外鄉鎮 

39,000 

外鄉鎮 

41,000 

第一、二、三

樓 三層 

15,000 

2,000 

17,000 12,000 

2,000 

14,000 

外鄉鎮 

45,000 

外鄉鎮 

47,000 

外鄉鎮 

36,000 

外鄉鎮 

38,000 

第一、二、三

樓 四層 

13,000 

2,000 

15,000 10,000 

2,000 

12,000 

外鄉鎮 

39,000 

外鄉鎮 

41,000 

外鄉鎮 

30,000 

外鄉鎮 

32,000 

第一、二、三

樓五～九層 
   

8,000 

2,000 

10,000 

外鄉鎮 

24,000 

外鄉鎮 

26,000 

雙人櫃位 

         

              種類 

   樓層 

骨灰位 管理費 合計 

一層 
30,000 

2,000 
32,000 

90,000(外鄉鎮) 92,000(外鄉鎮) 

二層 
26,000 

2,000 
28,000 

78,000(外鄉鎮) 80,000(外鄉鎮) 

三層 
24,000 

2,000 
26,000 

72,000(外鄉鎮) 74,000(外鄉鎮) 

四層 
20,000 

2,000 
22,000 

60,000(外鄉鎮) 62,000(外鄉鎮) 

五層 
16,000 

2,000 
18,000 

48,000(外鄉鎮) 50,000(外鄉鎮) 
 

附件 2 



 

納骨堂: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使用本公墓納骨堂得擇一適用優惠減收使用管理費新臺幣四千元： 

 

一、 亡者設籍本鄉 古坑村、朝陽村、西平村、湳仔村 等四村滿六個月以上。 

    （依據雲林縣古坑鄉公墓公園化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18條規定） 

 

二、 凡本鄉轄內禁葬公有公墓範圍內起掘之骨骸(灰)，起掘後使用本公墓納骨堂，需於起

掘前會同本所人員至現場查看，如起掘前未至本所會同至現場查看者不予優惠。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收使用管理費： 

 

一、 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或參加軍事演習死亡者。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入戶。 

三、 設籍本鄉當年度雲林縣政府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 

    （依據雲林縣古坑鄉公墓公園化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18條規定） 

 

※亡者戶籍地在外鄉鎮依種類、樓層各加收二倍使用費。 

  （依據雲林縣古坑鄉公墓公園化墓園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19條規定） 

 

※雙人骨灰櫃位-年籍資料-請提供將來安厝者戶籍謄本供核對配偶關係俾憑辦理。 

示範公墓墓基: 
 

一、本鄉籍使用墓基 25,000元＋清理費 3,000元＝28,000元（古坑鄉民） 

    古坑、朝陽、西平、湳仔等四村居民滿六個月以上之居民減收 7,000元。 

    （依據雲林縣古坑鄉公墓公園化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11條規定） 

 

二、外鄉籍墓基使用費 50,000元＋清理費 3,000元＝53,000元 

 

► 曾設籍於本鄉滿六個月以上，現居他鄉鎮市死亡，而欲返回歸宗申請使用本公墓埋葬者

能提出戶籍證明文件者，得比照本鄉居民收費之。 

（依據雲林縣古坑鄉公墓公園化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 11條規定） 

 

   ※申請使用示範公墓納骨堂暨墓基收費以亡者戶籍為準。 

   ※服務電話：古坑鄉公所民政課(05)-5826320 分機 292 / 218 

               崎坪坵示範公墓納骨堂(05)-5825981 

   ※以上內容如有更新請依本所「雲林縣古坑鄉公墓公園化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 

     理。 

 


